
民國 106 年間函釋(資料來源：營建署函示彙編) 

 

◤Ch0Ch0Ch0Ch03333(0(0(0(07902790279027902))))1060927106092710609271060927((((1060814830106081483010608148301060814830))))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挑空部分樓梯及其他

類似部分涉及樓地板面積、裝修材料、區劃範圍使用等疑義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函 106.09.27.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14830 號 

說明： 

一、復貴局 106 年 7 月 3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0634262800 號函，並復楊○○建築

師事務所 106 年 6 月 29 日（106）昌字第 002 號函。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防火構造建築物內

之挑空部分、昇降階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

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同條第 3 項規定「挑空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項之限制：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

及其他類似部分，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二、連跨樓層數

在三層以下，且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

分。」上開第 3 項旨在闡述挑空得不受同條第 1 項之限制規定，又防火構造建築

物設有挑空，且挑空符合第 3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者，始得不受同條第 1 項限

制，內政部 106 年 6 月 9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06887 號函業釋示在案。 

三、至上開條文第 3 項第 2 款所稱「樓地板面積在 1500 平方公尺以下之挑空、

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係指被挑空連通之各樓層鄰接挑空範圍之樓地板、樓梯

及其他類似部分，在合計樓地板面積 1500 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未鄰接該挑空部分形成區劃分隔，該防

火設備比照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但得不具遮煙性

能。 

四、另同編第 83 條規定「建築物自第十一層以上部分，除依第 79 條之 2 規定之

垂直區劃外，應依左列規定區劃：……」是如連跨樓層數在三層以下之挑空，所

跨樓層包含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仍應符合第 83 條之規定。 

 

◤ChChChCh10101010((((16716716716700006666))))1060106010601060821821821821((((1060812613106081261310608126131060812613)))) 

有關貴部轉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函詢停車場法第 32 條所稱「公共停車場」之適用

範圍一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書函 106.08.21.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12613 號 

說明： 

一、復貴部 106 年 7 月 18 日交路字第 1060020060 號書函。 

二、按「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停車位，作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車位，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一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非領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者，不得違規占用。......第一項專用停車位之設置地



點、空間規劃、使用方式、識別證明之核發及違規占用之處理，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交通、營建等相關單位定之。......」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所明定，

查衛生福利部業依上開規定訂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設置管理辦法）。 

三、次依設置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本法第 56 條第一項所稱公共停車場，指符

合停車場法或建築技術規則設置，且供公眾使用之下列情形之停車場或停車位：

一、路邊停車場。二、路外停車場。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

簡稱本編）第 10 章無障礙建築物規定設置之停車位。」已有明定。故公共停車

場，似指符合停車場法或建築技術規則設置，供公眾不特定人使用且對外開放營

業之路邊、路外停車場或停車位。 

四、依「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

定設置無障礙設施。......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

之。」、「建築物依法設有停車空間者，至少應設置 1 處無障礙停車位。超過 50

個停車位者，超過部分每增加 50 個停車位及其餘數，應再增加一處無障礙停車

位。但 H2 類住宅或集合住宅停車空間超過 50 個停車位者，超過部分每增加 100

個停車位及其餘數，應增加 1 處無障礙停車位。」為本編第 167 條、第 167 條之

6 所明定。上開無障礙停車位規定，係指建築物依法設置之供行動不便者使用停

車空間，並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 8 章之適用；且本編無障礙建築物專

章中並無「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五、按本編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停車空間，係供行動不便之障礙者、老人、兒

童、孕婦及臨時受傷者等人員使用，非僅限於身心障礙者使用，且該停車空間似

不等同於公共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尚須放置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始得

停放；故依本編設置之行動不便者停車空間，若非屬公共停車場，似不須依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第 2 條之規定，設置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Ch1Ch1Ch1Ch12222((((242242242242)10608)10608)10608)1060801010101((((1061011896106101189610610118961061011896)))) 

檢送本署 106 年 7 月 14 日召開研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42 條疑義

會議紀錄 1 份，請查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8.01.營署建管字第 1061011896 號 

說明：依據本署 106 年 6 月 28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60031806 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兼復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106 年 5 月 1 日中建安字第 1062060804 號函。 

<<會議紀錄>> 

結論：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42 條規定「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

機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處防火構造

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

性能。連接昇降機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另查修正建築技



術規則增訂總則編第 3 條之 4 之修正說明載「因大規模建築物、超高層建築物及

與地下公共運輸系統連接之地下建築物使用行為較複雜，且發生災害影響層面較

大，增訂上列建築物應就防火避難作綜合性檢討，以維安全。」又提送建築物防

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者，係為申請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一

部或全部規定，自應採取提昇防火避難安全性能之對策。 

二、有關第 242 條前段規定之昇降機道併同機間之防火區劃，與後段走廊之防火

區劃，是否應為各自獨立之防火區劃或得為同一防火區劃 1 節，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於法規之執行面上，高層建築物如設有「走廊」連接昇降機間，上開條文

前段規定之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及後段規定之走廊，應為各自獨立之防火區

劃。 

（二）於辦理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之評

定，考量建築物使用空間之規模及複雜度因素，實際作為居室通往直通樓梯之避

難路徑之空間，縱非標註為「走廊」，仍為避難之第一次安全區劃，因昇降機道

併同昇降機間之防火區劃內可能蓄積起火樓層經昇降機道蔓延而來之火或煙，避

難路徑原則不宜穿越該區劃，如有穿越該區劃之情形，評定機構得請申請人提出

對策確保該樓層第一次安全區劃之安全性；至對策之審查原則，請 2 家評定機構

台灣建築中心及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協商一致之執行標準送本署備查。 

（三）至上開第 242 條後段有關走廊之防火區劃規定，因「走廊」用詞未能完整

表達法規規定意旨，後續將檢討該條文作適切之文字修正。 

三、有關第 242 條之昇降機機間面積是否有限制 1 節，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1 條第 47 款規定「昇降機間：昇降機廂駐停於建築物各樓層時，供使

用者進出及等待搭乘等之空間」有昇降機廂停駐之樓層於昇降機道前應設有昇降

機間，屬高層建築物者，並應依第 242 條前段規定區劃，除緊急昇降機外，法規

尚無明定昇降機間之面積或尺寸，惟於辦理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防

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之評定時，應考量常開式防火門關閉後昇降機內人員離開

昇降機廂之需，昇降機間應有 75 公分以上淨寬，無障礙昇降設備之昇降機出入

口並應留設合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淨空間。 

四、有關避難層之昇降機機間是否仍需區劃 1 節，昇降機廂可停駐之各樓層，均

應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或第 242 條規定，避難層及昇降機有通達之

屋頂突出物亦同。 

五、有關高層建築物中，未通達樓層高度 50 公尺以上或 16 層以上樓層之昇降機

道，是否仍應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42 條之規定併同昇降機間區劃 1 節，高層建

築物中，未通達樓層高度 50 公尺以上或 16 層以上樓層之昇降機道，仍應依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242 條之規定併同昇降機間區劃。但高層建築物內層數不同，以無

開口且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樓地板將高度未達 50 公尺且 15 層以下

之樓層區劃分隔為他棟者，於他棟內之昇降機道得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規定辦理，免依第 242 條規定併同昇降機間區劃。 

六、本次會議資料所附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106 年 5 月 17 日中建安字第



1062060804 號函說明三建議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6 條第 1 款防止火災延燒至鄰戶

之規定適用對象應不限為住宅使用之分戶牆 1 節，由業務單位納供修法之參考。

至於辦理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之評定，如

申請案件非屬連棟式或集合住宅，經評定專案小組認有提升分戶牆防火性能必要

者，得經台灣建築中心及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 2 評定機構協商一致之執行方式請

申請人提升非住宅類分戶牆防火性能。 

 

◤ChChChCh03030303((((07900790079007902222)1060)1060)1060)1060609609609609((((1060806887106080688710608068871060806887))))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請依說明二辦理，

請查照。 

內政部函 106.06.09.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06887 號 

說明： 

一、依據民眾 106 年 4 月 27 日致本部營建署署長信箱電子郵件辦理。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防火構造建築物內

之挑空部分、昇降階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

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同條第 3 項規定「挑空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項之限制：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

及其他類似部分，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二、連跨樓層數

在三層以下，且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

分。」旨在闡述挑空得不受該條第一項之限制規定。是防火構造建築物設有挑空，

且挑空符合第 3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者，始得不受同條第 1 項限制，有昇降機

道而無挑空設計者，不適用第 3 項規定。有挑空設計且昇降機僅通達挑空所跨樓

層者，該昇降機得為第 3 項第 2 款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與挑空設

於同一區劃範圍內。 

 

◤ChChChCh03030303((((07900790079007902222)1060)1060)1060)1060505505505505((((1060805705106080570510608057051060805705))))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防火構造建築物垂直區劃內裝修

材料疑義 1 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函 106.05.05.台內營字第 1060805705 號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6 年 3 月 20 日北市都授建字

第 10634106300 號函及曹○○建築師事務所 106 年 4 月 7 日曹北建字第 106040701

號函辦理。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防火構造建築物

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

間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

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



能。管道間之維修門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旨在確保垂直

區劃之防火性能，又同條第 3 項並明定「挑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

項之限制：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其室

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 ……」是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

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之室內牆面與天花板，需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始

得不受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防火區劃之限制，應與同編第 88 條消防安全設備與耐

燃材料之替換不同；即該部分室內牆面與天花板裝修材料非屬耐燃一級材料，挑

空部分應依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區劃。 

三、至上開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僅限制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及管道間之維修

門應具有遮煙性能，如非以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或管道間之維修門為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區劃挑空部分之構件者，免具遮煙性能。 

 

◤ChChChCh00001111((((000001010101----00009999)1060)1060)1060)1060414141419999((((1060020240106002024010600202401060020240))))    

ChChChCh00001111((((000001010101----10101010)1060)1060)1060)1060414141419999((((1060020240106002024010600202401060020240))))    

ChChChCh00009999((((162162162162)1060)1060)1060)1060414141419999((((1060020106002010600201060020240240240240)))) 

有關「嘉義縣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辦法」之容積疑義 1 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函 106.04.19.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020240 號 

說明： 

一、復貴府 106 年 3 月 9 日府經建字第 1060038618 號函。 

二、查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施依建築技術規則（下稱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0 款第 4 目規定，屬屋頂突出物（雜項工作物）之再生能源使用等節能

設施，並依同條第 9 款第 4 目規定不計入建築物高度。 

三、另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施係於屋頂面架設一定高度之太陽光電板，具有一定

規模以上，依其設置型態與構造形式，已涉及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之管制，又本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僅就同編第 1 條第 9 款第 1 目一

定水平投影面積以下之屋頂突出物，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尚無排除同款

第 4 目之屋頂型太陽光電設施。爰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施除符合經濟部訂定之

「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外，依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申請雜項

執照時，仍應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等相關規定。是如欲排除，仍請依本部 106 年

2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60010148 號函辦理。 

 

◤ChChChCh00003333((((000076767676)1060)1060)1060)1060316316316316((((1060008636106000863610600086361060008636)))) 

有關貴局函詢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直接開向露臺或屋頂平臺之防火門其開啟方

向朝向戶外是否可行疑義 1 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3.16.營署建管字第 1060008636 號 

說明： 

一、復貴局 106 年 2 月 10 日高市工務建字第 10631057200 號函。 

二、按「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為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76 條第



5 款明定，又依本署 102 年 5 月 30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2911290 號函釋示，上開

規定所稱「避難方向」，原則上指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但連接屋頂避難平臺

之防火門，應朝屋頂避難平臺方向開啟，屋頂平臺非屬屋頂避難平台者，其避難

方向仍為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本案露臺或屋頂平臺應先釐清是否為屋頂避難

平臺，如非屬屋頂避難平臺者，其避難方向應仍為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其防

火門應朝避難層屋外之方向開啟。 

<<註>> 

有關建築物由室內進出屋頂平臺之防火門是否需向避難層方向開敢 l 案，復請查

照。 

內政部函內授營建管字第 1090801452 號 

說明： 

一、復貴會 108 年 12 月 11 日新北市建師字第 1488 號函。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6 條第 5 款規定「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

段。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旅館客房、醫院病房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

上開規定所稱「避難方向」，原則上指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但連接屋頂避難

平臺之防火門，則應朝屋頂避難平臺方向開啟，本部營建署 95 年 3 月 21 日營署

建管字第 0952904794 號函已釋示有案。連接屋頂平臺之防火門，非屬居室通往

避難層屋外需通過之出入口，該防火門之開啟方向尚無限制。 

 

◤ChChChCh00001111((((00000100100100109999)1060)1060)1060)1060222222222222((((1060021304106002130410600213041060021304)))) 

所報制定「嘉義縣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辦法」一案，予以核定，請查照。 

內政部函 106.02.22.台內營字第 1060010148 號 

說明： 

一、復貴府 106 年 2 月 2 日府經建字第 1060021304 號函。 

二、另屋頂型太陽能光電設施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0 款第

4 目規定，屬屋頂突出物（雜項工作物）之再生能源使用等節能設施，依建築法

第 25 條規定申請雜項執照，應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等相關規定，貴府如需排除

上開檢討規定，應於土地使用管制相關法令明定光電設施不計入建蔽率及容積率

之配套條文，以資適法。 

 

◤ChChChCh03030303((((07900790079007902222)1060)1060)1060)1060217217217217((((1061002282106100228210610022821061002282))))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昇降機道遮煙性及防火區劃疑義

1 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7.營署建管字第 1061002282 號 

說明： 

一、復貴府 105 年 12 月 28 日高市工務建字第 10540144400 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明定有垂直區劃之規定，

除有同條第 3 項規定情形者不受限制外，仍應依上開規定辦理，是有關室內設置



昇降設備，樓層數在 2 層以下之防火構造建築物，且樓地板面積合計小於 1500

平方公尺，非屬同編第 96 條應設置安全梯之建築物，其昇降機道仍應依同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辦理，或依同條第 2 項辦理。 

三、按「僅連接依第 79 條之 2 第 2 項挑空區劃範圍內之樓梯、電扶梯、昇降機

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得不受同條文第 1 項之限制，但如樓梯為安全梯者，

仍應符合安全梯之構造規定；至如樓梯、電扶梯、昇降梯間或垂直樓板之管道間，

連接至該挑空區劃範圍外之其他樓層，則該電扶梯間、樓梯間、昇降機間、垂直

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即應依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區劃。」本部 94 年 7 月 5 日

台內營字第 09400837582 號函釋示在案，是依本部上開函意旨及第 79 條之 2 現行

條文，如僅連接依第 79 條之 2 第 3 項挑空區劃範圍內之昇降階梯間、昇降機道、

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得不受現行條文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及

第 2 項之限制。 

四、另本署 95 年 8 月 21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52912647 號函載會議紀錄結論：「單

棟或連棟式住宅，如一棟內僅有一住宅單位，並為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1500 平方

公尺且樓層數在 5 層以下之防火構造建築物，……其於同一住宅單位內設置昇降

機時，昇降機間得免按同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形成區劃分隔。」上開函所稱「單

棟或連棟式住宅，如一棟內僅有一住宅單位」係指一棟內僅供住宅使用且僅有一

住宅單位，店鋪、補習班、照護中心均不適用上開號函，本署 104 年 5 月 22 日

營署建管字第 1040025080 號函業釋示在案，有關依同編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增設

昇降設備連接原合法建築物者，仍請依本署 104 年 5 月 22 日上開號函辦理。 

 

◤ChChChCh00002222((((000060606060)1060)1060)1060)1060212121214444((((1060005382106000538210600053821060005382)))) 

有關貴府函詢建築物設置「汽車昇降機」機械裝置倘供作汽車以外其它用途使用

（作為人員乘載與設備搬運），是否符合現行相關法令規範與使用疑義 1 案，復

請查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2.14.營署建管字第 1060005382 號 

說明： 

一、依據貴府 106 年 1 月 23 日府工管一字第 1060117255 號函辦理。 

二、按「停車空間及其應留設供汽車進出用之車道，規定如下：……。前項機械

停車設備之規範，由內政部另定之。」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

稱本規則）第 60 條所明定，內政部爰依上開規定訂定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機械

停車設備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依本規範第 1 章總則 1.2 適用範圍：「依據本

編之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以機械設備充作車道或停車位者，應符合本規範規

定，本規範未規定者適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合先敘

明。 

三、查本規則僅規範汽車停車空間相關規定，又本規範第 1 章總則 1.3 用語定義：

「本規範之用語定義如下：（1）機械停車設備：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及其進出用

之車道，以機械式設置之停車裝置及必要之附屬設備。（2）機械停車裝置：將汽



車搬運至停車位置或供停放汽車使用之機械裝置之全部(以下簡稱裝置)。……（8）

機廂：人車共乘之垂直升降裝置，供人員搭乘及停放汽車之車廂。」、第 2 章 機

械停車設備之構造分類及操作限制 2.4 附屬裝置：「……（2）汽車用升降機：為

運送汽車至地面層以外樓層之停車空間設置之裝置。……」，業明定汽車用升降

機係作為運送汽車至停車空間之裝置。 

四、是本規範機械設備充作車道或停車位者，業已明定適用範疇。基於公共安全

之考量，汽車用昇降機不得作為其他用途使用。旨揭事項，請依上開規定意旨就

個案事實本於職權核處。 

 

◤ChChChCh00003333((((000088888888)1060)1060)1060)1060212121214444((((1060801658106080165810608016581060801658)))) 

有關貴部函詢護理之家（含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地坪使用無縫 PVC

耐磨地坪疑義 1 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函 106.02.14.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01658 號 

說明： 

一、復貴部 106 年 1 月 20 日衛部照字第 1060001634 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附表說明：「……二：本表所稱內部

裝修材料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 1.2 公尺固定

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均含固著其表面並暴露於室內之隔音或吸

音材料）。三、除本表（三）（九）（十）（十一）所列各種建築物外，在其自樓地

板面起高度在一點二公尺以下部分之牆面、窗臺及天花板周圍押條等裝修材料得

不受限制。……」次按「二、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裝修材料

規定，不因是否為防火構造而有差別……。」為本部營建署 95 年 4 月 13 日營署

建管字第 0950016782 號函釋示，是建築物依用途、層數、樓地板面積分類，其

內部裝修材料及適用之耐燃等級應符合上開條文規定，並以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

之天花板、內部牆面等為主要規範對象，尚未涉及地坪鋪面材料之規定，且不因

建築物本身是否為防火構造而有差別，至本案是否符合貴部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表

規定，仍請貴部本於權責認定核處。 

 

◤ChChChCh00002222((((000033338888)1060)1060)1060)1060111118181818((((1061000733106100073310610007331061000733)))) 

關於設置於地面層已計入建築面積之平臺版，得否註記空間名稱為「陽臺」及其

構造疑義 1 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6.01.18.營署建管字第 1061000733 號 

說明： 

一、復貴事務所 105 年 12 月 6 日 105 師字第 1051206 號函。 

二、本部 100 年 8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6661 號令規定「……陽臺設置於地

面層時，自建築物地面層外牆中心線或區劃中心線以外挑出直上方有遮蓋物之平

臺，該平臺具樓地板構造連接室內樓地板，並……設置欄桿扶手，且平臺版上緣

距直下方地面（含人工地盤）達一點二公尺以上者，得標示為『陽臺』；如平臺



版上緣距直下方地面（含人工地盤）未達一點二公尺且未計入建築面積者，為設

置於法定空地之陽臺，得標示為『陽臺（法定空地）』。」係針對設於地面層且未

計入建築面積之平臺標示空間名稱予以釋示；至「設置於地面層計入建築面積

者，非屬法定空地範圍，故如『陽台』計入建築面積者，得設置於地面層並註記

空間名稱為『陽台』。」本署 99 年 4 月 29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92907990 號函（如

附件）載會議紀錄結論（二）已有明釋。至陽臺之構造，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38 條已有明定，設置於地面層且計入建築面積之陽臺，仍應符合該條

文之規定。 


